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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2〕186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临时隔离点

设置和管理的通知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断疫情传播链条，守牢并扩大清零攻坚阵地，继续深

入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建质安〔2022〕184 号）和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指

南 1.0版》（沪建办发联〔2022〕171 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

建筑工地临时隔离点设置和管理，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工程参建单位应切实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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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临时隔离点设置和管理。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应在出现疫情

事件后第一时间安排涉疫人员、援建方舱回流人员、转运回流

人员（前述人员简称为“临时隔离人员”）等进入临时隔离点进

行隔离。

二、对临时隔离人员实行分类管控，核酸阳性、核酸异常、

抗原异常、核酸 48小时未出报告等人员为 I类隔离人员，密接、

援建方舱回流、转运回流等人员为Ⅱ类隔离人员。

三、临时隔离点应设置在与住宿区、办公区有明显“硬隔

离”分割的区域内。临时隔离点安置房间数量应与工地需要隔

离人员数量相适应。尚无需要隔离人员的工地应提前准备临时

隔离点，房间数量应按照不低于每 50人 1间的比例标准设置，

且不少于 2间。

四、I类隔离人员应按照每人 1间进行安置，Ⅱ类隔离人员

按照人均居住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进行安置，居住空间应相对

分隔。原则上房间内应设有独立卫生间（或便桶）。I类、Ⅱ类

隔离人员的隔离区域应分区管理，不得混居。

五、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应制定专项管理制度，由专人负责

值守管理，禁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出，禁止临时隔离人员随意离

开隔离房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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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应安排防护到位的专人为临时隔离

人员无接触配送三餐及饮用水，收集排泄物，建设单位和总包

单位应主动联系属地区、街镇环卫部门或环保部门，按照专项

生活垃圾或涉疫垃圾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置。

七、除当天进行转运的核酸阳性人员外，其他 I 类隔离人

员应每日进行核酸检测，Ⅱ类隔离人员应每日进行抗原检测，

期间按照属地社区核酸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测。临时隔离人员

达到解除隔离条件后转移出临时隔离点。工地内隔离点外的其

他区域工人，按照属地社区核酸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测。核酸

检测呈阳性的应按“逢阳必转、日结日清”原则由属地疫情防

控部门及时转运隔离治疗。

八、在“逢阳必转、日结日清”的基础上，各区建设行政

管理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共同推进核酸异常、抗原

异常、密接等高危人员实现“应转尽转、能转快转”。

九、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应组织专人按照不低于每 6 小时 1

次的频率对临时隔离点进行全面消杀，当临时隔离人员转运离

开后应立即对居住房间、卫生间等实施环境消杀。

十、建设单位应会同施工总承包单位充分利用现场条件做

好临时隔离点设置。遇到因场地条件无法解决的，建设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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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施工总承包单位积极落实工地外隔离资源，区建设行政管

理部门应积极协调属地街镇予以支持。

十一、现场实名制系统应动态交互核酸异常、核酸采样后

48小时未出报告等个人状态信息，企业应及时准确标注抗原阳

性、密接、援建方舱回流和转运回流等状态信息，应及时记录 I

类、Ⅱ类隔离人员的隔离起止时间。

十二、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将临时隔离点的设置和管

理作为疫情防控检查的重点，对于未设置或设置不规范、管理

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的参建单位，应采取约谈、开具警示单、

行业通报批评等措施，并计入企业和项目负责人的不良信用档

案，从严从重处罚。

2022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4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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